附件2
《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》

修订说明

为深化文化领域行政审批事项改革，加强社会艺术水平考级（以下简称“艺术考级”）行业管理，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对《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订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修订背景
近年来，艺术考级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，艺术考级规模不断扩大，开考专业逐渐增多，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社会艺术教育的期待持续提升。根据新形势新要求，为更好适应行业发展需要，进一步加强对艺术考级活动的规范管理，督促艺术考级机构提升工作质量，加快推进信息化管理建设，营造良好社会美育氛围，文化和旅游部在广泛征求有关部门、地方、艺术考级机构、专家等方面意见基础上，对《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》（原文化部令31号，2017年12月15日修订）进行了修订。
二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修订后的《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》共7章36条，重点对以下内容进行了修订：

（一）强化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职责。明确相关主管部门关于组织制定考级标准、推进信息化和加强信用监管等职责；明确地方主管部门在规范审批行为、健全监管体系、优化备案服务等方面的职责，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。
（二）明确艺术考级机构设立审批条件。改进和细化艺术考级机构设立的各项条件，为行政审批提供依据；明确艺术考级考官的专业职称、学历及工作经历等要求；完善对艺术考级专业用书的级别规范要求；增加艺术考级资格证书的期限要求。
（三）规范艺术考级活动管理。新增线上艺术考级申请和管理要求；进一步强化区域协同监管、统一收费管理、承办单位管理以及相关工作在全国统一平台备案等要求。

（四）加强考生权益保障。明确艺术考级报名遵循自愿原则，不得要求考生逐级报考；新增艺术考级证书信息和查询服务相关要求；明确艺术考级机构信息公开内容及要求；新增关于艺术考级资料保存等要求，保障个人信息安全。
（五）完善违规行为罚则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相关规定，完善监管措施，细化处罚条款，明确法律责任和处罚依据，对擅自开办艺术考级活动、超出许可专业范围、转让资质等行为加大处罚力度，并补充完善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。
三、补充说明
《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》修订实施后，对于已取得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资格的机构，将给予3年以内的过渡期。在过渡期内，考级机构应对照修订后的审批条件，对考官、专业用书及其它设立条件要素进行调整、补充和完善。


